


 

 

目录  

1 概述 .................................................................................................................................... 1 

1.1 企业概况 ..................................................................................................................... 1 

1.2 项目由来 ..................................................................................................................... 1 

2 公示征求意见情况 ............................................................................................................ 3 

2.1 公示方式及途径 ......................................................................................................... 3 

2.2 公示信息内容 ............................................................................................................. 3 

2.3 公示反馈意见情况 ..................................................................................................... 3 

3 其他内容 ............................................................................................................................ 4 

3.1 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备查情况 ............................................................................. 4 

3.2 建设单位关于对公众参与说明客观性、真实性负责的承诺 ................................. 4 

附件 1：公司营业执照 

附件 2：公示信息内容 

附件 3：公示照片 

附件 4：公众参与承诺函 

 



 

1 

1 概述 

1.1 企业概况 

深蓝（浙江）（以下简称深蓝（浙江））精密科技有限公司由德玛克（浙江）精

工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外来资本共同投资创建。深蓝（浙江）成立于 2023 年 3 月，经

营范围包含：一般项目：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机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机械

零件、零部件销售；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金属切割及焊接设备制造；金属

加工机械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1.2 项目由来 

深蓝（浙江）拟不新增用地，将原审批位于长兴县太湖街道发展大道 2587 号年

产半导体核心零部件 1000 套、半导体设备整机装配 100 套建设项目整体搬迁至长兴

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大道以北、北张浜路以西地块，对产品及工艺进行优化和提升，

搬迁后保持设计年产半导体核心零部件 1000 套、半导体设备整机装配 100 套的生产

能力不变，建成后实现年产销售收入 4.5 亿元，利润 6700 万元，税收 1800 万元。 

企业原位于长兴县太湖街道发展大道 2587 号厂区土地价格上涨，租金提高，企

业成本压力增大，而位于长兴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大道以北、北张浜路以西地块厂

区属于企业自有厂房，土地使用成本更低。 

太湖街道发展大道 2587 号厂区空间无法满足生产、仓储等需求，限制了企业发

展，位于长兴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大道以北、北张浜路以西地块厂区拥有更广阔的

土地和更完善的配套设施，可为企业未来发展提供充足空间。 

太湖街道发展大道 2587 号厂区逐渐被城市包围，环保标准提升后，企业生产面

临较大环保压力，而位于长兴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大道以北、北张浜路以西地块厂

区环保设施配套、周边环境等方面更符合要求。 

太湖街道发展大道 2587 号厂区位于市中心或周边环境较差的区域，搬迁到位于

长兴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展大道以北、北张浜路以西地块厂区能提升公司形象，提供

更好的工作环境和客户服务。 

基于以上几点原因，深蓝（浙江）精密科技有限公司实施“年产半导体核心零部

件 1000 套、半导体设备整机装配 100 套搬迁项目”，该项目已于 2025 年 8 月 18 日

由长兴县浙江长兴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备案赋码（项目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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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8-330522-04-02-684655）。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总纲(HJ2.1-2016)》前言中要求，公众

参与和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工作分离。 

项目根据《浙江省环境保护厅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和政府信息公开

工作的实施细则(试行)》(浙环发[2014]28号)相关要求、建设单位与环评单位的约定，

明确建设单位为公众参与的实施主体。建设单位根据环评进度，参照《关于印发〈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政府信息公开指南(试行)〉的通知》(环办[2013]103 号)、《关于

推进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指导意见》(环办[2014]48 号)、《浙江省环境保护厅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实施细则(试行)》(浙环发[2014]28

号)等文件中的相关要求，向项目拟建地周边的群众和单位征询意见和建议。 

本次公众参与依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关于切实加强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工作的实施意见》和《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浙

江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相关法律法规解读的函》

（浙环发【2018】10 号）等文件规定的内容，采用公示公告、建设单位网上公示等

形式进行了调查。 

http://kjs.mep.gov.cn/hjbhbz/bzwb/other/pjjsdz/201612/W020161214348664955109.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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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示征求意见情况 

2.1 公示方式及途径 

根据《浙江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浙江省人民政府令第 364 号，

2018.3.1 起实施）、《浙江省环境保护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相关

法律法规解读的函》（浙环发【2018】10 号），建设单位须通过两种方式公示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并征求意见：①建设单位采用在周围环境保护目标张贴；②在

浙江政务服务网或者建设单位网站发布。 

我公司于 2025 年 9 月 15 日～2025 年 9 月 26 日进行了项目信息公开。项目信

息 公 开 包 括 德 玛 克 （ 浙 江 ） 精 工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网 站

(http://demark-jgkj.com/index.php?m=home&c=Lists&a=index&tid=9)和周边环境保护

目标村委会公示栏对项目相关情况进行信息公开。 

2.2 公示信息内容 

本次环评期间，建设单位已按相关要求进行公众参与调查，在项目地周边环境

空气评价范围内环境保护目标公告栏进行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同

步 于 德 玛 克 （ 浙 江 ） 精 工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网 站

(http://demark-jgkj.com/index.php?m=home&c=View&a=index&aid=9)进行公示，具体

公示照片见附件 3。本项目公示信息内容具体见附件 2。 

2.3 公示反馈意见情况 

在环评单位编制环评报告期间，根据项目环评分析初步结论，业主单位针对本

项目进行了信息公开，公告内容包括项目的基本情况、项目污染源、建设项目实施

可能带来的污染及采取的主要污染治理措施等。 

公告时间：2025 年 9 月 15 日～2025 年 9 月 26 日 

公告地点：沉渎港、悦湖名城、望湖苑、新塘中学、新塘中心小学、新塘村、

滨湖村、彭城村、南张浜村、金陵高级中学、陆家斗社区、雉城中学、杨庄新村、

刘家㘰村、规划住宅用地、规划商住用地等处宣传栏，具体公示照片见附 3。 

在公告期间，公告地生态环境管理部门、项目建设单位、环评单位均未接到单

位或个人的来电、来函表示异议或反对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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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内容 

3.1 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备查情况 

此次公众参与由深蓝（浙江）精密科技有限公司开展相关工作，所获得相关资

料全部由我单位归类存档，以备今后审查。 

3.2 建设单位关于对公众参与说明客观性、真实性负责的承诺 

我公司已按照《关于强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事中事后监管的实施意见》（环

环评[2018]11 号）、《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35 号）、《浙江省建

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2018 年修订）中的相关规定和要求，开展了本项目的

信息公开工作，我公司承诺项目信息公开过程客观、真实，请各级环保部门和公众

进行监督，具体见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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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公示照片 

 

一、深蓝（浙江）精密科技有限公司公示截图 

 
  



 

 

二、各敏感点张贴公告 

  

公示地点 1 沉渎港（远照） 公示地点 1 沉渎港（近照） 

  

公示地点 2 悦湖名城（远照） 公示地点 2 悦湖名城（近照） 

     

公示地点 3 望湖苑（远照） 公示地点 3 望湖苑（近照） 

    

公示地点 4 新塘中学（远照） 公示地点 4 新塘中学（近照） 



 

 

  

公示地点 5 新塘中心小学（远照） 公示地点 5 新塘中心小学（近照） 

  

公示地点 6 新塘村（远照） 公示地点 6 新塘村（近照） 

  

公示地点 7 彭城村（远照） 公示地点 7 彭城村（近照） 

  

公示地点 8 南张浜村（远照） 公示地点 8 南张浜村（近照） 



 

 

  

公示地点 9 金陵高级中学（远照） 公示地点 9 金陵高级中学（近照） 

  

公示地点 10 陆家斗社区（远照） 公示地点 10 陆家斗社区（近照） 

  

公示地点 11 雉城中学（远照） 公示地点 11 雉城中学（近照） 

  

公示地点 12 杨庄新村（远照） 公示地点 12 杨庄新村（近照） 



 

 

  

公示地点 13 刘家㘰村（远照） 公示地点 13 刘家㘰村（近照） 

  

公示地点 14 规划住宅用地（远照） 公示地点 14 规划住宅用地（近照） 

  

公示地点 15 规划商住用地（远照） 公示地点 15 规划商住用地（近照） 

  

公示地点 16 新开河社区（远照） 公示地点 16 新开河社区（近照） 

 

  



 

 

附件 4：公众参与承诺函 

 

 

 

 

 

 

 

 

 


